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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者
徐
義
雄
�
張
瑞
惠
／
南
投
報
導

　

南
投
縣
草
屯
鎮
康
建
生
技
四
死
一
重
傷
槍

擊
案
�
案
發
後
二
十
一
小
時
�
凶
嫌
李
鴻
淵

在
台
中
市
落
網
�
現
場
並
查
扣
作
案
之
改
造

手
槍
三
枝
�
子
彈
一
七
九
顆
�
滅
音
管
一
枝

�
折
疊
刀
一
把
�
犯
案
所
著
短
袖
上
衣
一
件

等
證
物
�
訊
後
依
涉
嫌
殺
人
�
槍
砲
案
移
送

南
投
地
檢
署
偵
辦
�

　

南
投
縣
警
局
昨
天
下
午
四
時
召
開
說
明
會

�
十
四
日
下
午
五
時
許
�
在
南
投
縣
草
屯
鎮

雙
冬
里
中
正
路
一
家
生
技
公
司
發
生
槍
擊
殺

人
案
�
造
成
四
死
一
重
傷
�
凶
嫌
展
開
逃
亡

�
警
局
立
即
成
立
專
案
小
組
積
極
偵
辦
�
調

閱
相
關
監
視
器
畫
面
�
犯
嫌
仍
騎
乘
於
第
一

現
場
取
得
之
機
車
往
草
屯
市
區
及
台
中
方
向

逃
逸
�
經
續
執
行
相
關
偵
查
作
為
�
及
訪
查

相
關
在
場
證
人
及
蒐
集
所
有
可
能
之
犯
罪
證

據
�
研
判
涉
嫌
人
可
能
為
該
公
司
李
姓
離
職

員
工
�

　

檢
警
昨
天
獲
悉
他
藏
匿
在
台
中
市
某
養
生

會
館
�
警
力
荷
槍
實
彈
於
昨
下
午
二
時
左
右

逮
捕
李
鴻
淵
�
現
場
並
查
扣
三
把
改
造
手
槍

�
三
副
手
銬
與
逾
百
發
子
彈
�
宛
如
小
型
火

藥
庫
�
警
政
署
長
黃
明
昭
立
即
到
現
場
坐
鎮

指
揮
�

　

李
嫌
逃
亡
二
十
一
小
時
後
�
昨
下
午
在
台

中
市
遭
警
方
逮
捕
�
李
嫌
遭
警
方
上
銬
帶
出

來
�
面
對
鏡
頭
時
大
喊
：
﹁
我
是
報
仇
殺
人

的
啦
﹂
�
還
喊
說
一
點
也
不
心
虛
�

　

黃
明
昭
接
受
媒
體
聯
訪
表
示
�
李
嫌
在
養

生
會
館
樓
上
休
息
�
發
現
警
方
攻
堅
時
�
躲

到
夾
層
�
但
仍
被
警
方
發
現
逮
捕
�
現
場
查

扣
三
把
改
造
手
槍
�
一
七
九
發
子
彈
�
其
中

有
涉
案
的
槍
枝
�
李
嫌
初
步
坦
承
涉
案
�
動

機
須
由
專
案
小
組
釐
清
�

　

黃
明
昭
指
出
�
專
案
小
組
在
二
十
一
小
時

內
將
李
嫌
逮
捕
到
案
�
不
費
一
槍
一
彈
完
成

任
務
�
現
場
還
查
扣
涉
案
槍
枝
；
另
外
�
是

否
有
共
犯
及
槍
枝
來
源
�
後
續
警
方
會
持
續

追
查
�
目
前
研
判
涉
案
為
一
人
�
幕
後
是
否

有
教
唆
者
�
待
專
案
小
組
釐
清
�

　

位
於
草
屯
鎮
的
康
建
生
技
前
晚
發
生
槍
擊

案
�
李
嫌
涉
持
槍
鎖
定
公
司
負
責
人
賴
敏
男

等
人
行
刑
式
轟
頭
�
造
成
賴
敏
男
約
七
十
歲

弟
弟
�
劉
姓
男
課
長
�
賴
敏
男
約
四
十
歲
女

兒
及
約
四
十
五
歲
張
姓
女
員
工
死
亡
；
賴
敏

男
重
傷
�
轉
送
台
中
榮
民
總
醫
院
搶
救
�
還

未
脫
離
危
險
期
� 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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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央
社
／
華
盛
頓
十
四
日
電

　

美
國
眾
議
院
今
天
通
過
二
０
二
三
年
國
防
授
權
法

案
�
支
持
邀
請
台
灣
參
與
二
０
二
四
年
環
太
平
洋
軍

演
�
眾
院
亞
太
小
組
主
席
貝
拉
提
出
的
﹁
台
灣
和
平

與
穩
定
法
案
﹂
也
納
入
法
案
中
�
強
化
美
台
夥
伴
關

係
�

　

另
外
�
眾
議
員
金
映
玉
與
麥
考
爾
也
提
出
修
正
案

�
要
求
行
政
部
門
說
明
對
台
軍
售
延
遲
交
付
的
原
因

並
加
快
交
付
�

　

經
過
多
天
的
冗
長
辯
論
與
表
決
後
�
美
國
眾
議
院

院
會
今
天
傍
晚
三
二
九
票
贊
成
�
一
０
一
票
反
對
�

通
過
﹁
二
０
二
三
財
政
年
度
國
防
授
權
法
案
﹂
�
由

於
有
多
達
六
五
０
條
修
正
提
案
�
最
後
法
案
內
容
還

須
待
眾
院
議
事
人
員
整
理
後
才
會
對
外
公
布
�

　

不
過
�
貝
拉
今
天
透
過
推
特
表
示
�
他
所
提
出
的

﹁
台
灣
和
平
與
穩
定
法
案
﹂
昨
天
晚
間
已
經
率
先
表

決
通
過
�
作
為
年
度
國
防
授
權
法
案
修
正
案
的
一
部

分
�
﹁
這
項
兩
黨
立
法
強
化
美
台
夥
伴
關
係
�
並
增

強
對
北
京
企
圖
脅
迫
和
孤
立
台
灣
的
威
嚇
﹂
�

　

貝
拉
與
共
和
黨
籍
眾
議
員
夏
波
提
出
的
﹁
台
灣
和

平
與
穩
定
法
案
﹂
�
則
要
求
拜
登
政
府
在
九
十
天
內

提
出
政
府
整
體
戰
略
報
告
�
加
強
對
海
峽
兩
岸
衝
突

的
威
懾
�
並
著
重
與
盟
友
合
作
�
法
案
也
要
求
美
國

機
構
分
析
協
助
台
灣
經
濟
與
擴
大
發
展
的
方
法
�

　

眾
議
員
金
映
玉
提
出
�
外
委
會
共
和
黨
籍
首
席
議

員
麥
考
爾
共
同
提
出
的
法
案
也
以
修
正
案
方
式
獲
得

多
數
議
員
支
持
表
決
通
過
�
要
求
美
國
總
統
拜
登
政

府
向
國
會
說
明
美
國
武
器
延
遲
送
抵
台
灣
與
其
他
印

太
盟
邦
的
原
因
�
並
想
辦
法
加
速
交
付
武
器
�

　

參
議
院
軍
委
會
六
月
十
六
日
通
過
參
院
版
國
防
授

權
法
案
�
但
尚
未
經
參
院
院
會
表
決
�
在
參
院
表
決

通
過
後
�
由
於
參
眾
兩
院
版
本
不
同
�
將
透
過
兩
院

協
商
尋
求
共
識
�
並
各
自
針
對
最
後
版
本
重
新
表
決

通
過
後
�
才
會
送
交
白
宮
由
總
統
簽
署
生
效
�

美眾
院國防授權法案 挺台參與環太軍演

　

記
者
陳
建
興
／
台
北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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扁
家
國
務
機
要
費
等
案
纏
訟
十
六
年
�

高
院
更
二
審
昨
︵
十
五
︶
日
宣
判
�
前
總

統
陳
水
扁
等
人
涉
詐
領
國
務
費
部
分
�
因

法
律
廢
止
刑
罰
獲
免
訴
；
妻
子
吳
淑
珍
�

兒
子
陳
致
中
�
媳
婦
黃
睿
靚
涉
洗
錢
遭
判

刑
�
可
上
訴
�

　

台
灣
高
檢
署
查
黑
中
心
�
最
高
檢
察
署

特
別
偵
查
組
︵
均
已
裁
撤
︶
先
後
起
訴
陳

水
扁
所
涉
四
大
案
︵
國
務
費
案
�
南
港
展

覽
館
案
�
龍
潭
購
地
案
及
洗
錢
案
︶
；
案

經
併
案
及
一
�
二
�
三
審
審
理
及
發
回
後

�
部
分
案
件
已
判
決
確
定
�
台
灣
高
等
法

院
更
二
審
就
國
務
機
要
費
案
�
洗
錢
案
部

分
宣
判
�

　

更
二
審
合
議
庭
成
員
為
審
判
長
鄭
水
銓

�
受
命
法
官
李
世
華
�
陪
席
法
官
黃
雅
芬

�
鄭
水
銓
宣
判
時
指
出
�
本
件
審
理
範
圍

包
含
陳
水
扁
�
七
月
一
日
已
裁
定
撤
銷
陳

水
扁
的
停
審
�
回
復
審
判
程
序
�

　

更
二
審
判
決
指
出
�
陳
水
扁
�
妻
子
吳

淑
珍
�
時
任
幕
僚
馬
永
成
�
林
德
訓
�
陳

鎮
慧
以
及
被
告
蔡
銘
哲
�
郭
銓
慶
�
有
關

涉
及
國
務
機
要
費
貪
汙
罪
�
偽
造
文
書
罪

及
所
涉
洗
錢
部
分
�
均
為
免
訴
�

　

判
決
指
出
�
國
務
機
要
費
︵
貪
汙
�
偽

文
︶
及
所
涉
洗
錢
部
分
�
因
為
會
計
法
第

九
十
九
條
之
一
於
一
一
一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
修
正
公
布
�
解
除
九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
一
日
前
國
務
機
要
計
畫
費
用
相
關
人
員
之

財
務
責
任
�
並
免
除
刑
事
責
任
�
本
案
有

關
詐
領
國
務
機
要
費
時
間
�
均
在
九
十
五
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之
前
�
因
此
被
告
等

人
行
為
後
法
律
廢
止
刑
罰
�
應
依
刑
事
訴

訟
法
規
定
�
為
免
訴
判
決
�

　

其
他
國
外
洗
錢
部
分
�
判
決
指
出
�
吳

淑
珍
於
收
受
龍
潭
購
地
案
�
南
港
展
覽
館

案
賄
款
後
�
指
示
扁
家
友
人
蔡
銘
哲
將
款

項
匯
入
海
外
帳
戶
藏
匿
；
部
分
款
項
利
用

人
頭
帳
戶
轉
匯
洗
錢
回
台
灣
�
其
他
款
項

則
指
示
兒
子
陳
致
中
�
媳
婦
黃
睿
靚
洗
錢

匯
入
海
外
帳
戶
�

　

台
灣
高
等
法
院
刑
事
庭
發
言
人
連
育
群

指
出
�
本
件
判
決
有
罪
部
分
�
為
被
告
吳

淑
珍
�
蔡
銘
哲
�
陳
致
中
及
黃
睿
靚
�
吳

淑
珍
有
掩
飾
因
自
己
重
大
犯
罪
所
得
財
物

的
洗
錢
行
為
�
判
處
有
期
徒
刑
二
年
�
扣

案
洗
錢
財
物
及
孳
息
共
二
百
九
十
九
萬
八

千
三
百
五
十
二
點
四
美
元
沒
收
�

　

連
育
群
指
出
�
陳
致
中
犯
共
同
掩
飾
他

人
因
重
大
犯
罪
所
得
財
物
之
洗
錢
行
為
�

判
處
一
年
徒
刑
�
併
科
罰
金
一
百
五
十
萬

元
�
扣
案
洗
錢
財
物
八
百
一
十
六
萬
九
千

零
一
十
五
點
三
美
元
沒
收
；
黃
睿
靚
共
同

掩
飾
他
人
因
重
大
犯
罪
所
得
財
物
之
洗
錢

行
為
�
分
別
判
處
十
月
徒
刑
�
併
科
罰
金

一
百
萬
元
�
緩
刑
四
年
�
須
向
公
庫
支
付

一
百
萬
元
�
扣
案
洗
錢
財
物
八
百
一
十
六

萬
九
千
零
一
十
五
點
三
美
元
沒
收
�
罰
金

部
分
得
易
服
勞
役
�

　

此
外
�
蔡
銘
哲
明
知
他
人
犯
貪
汙
治
罪

條
例
第
六
條
之
財
物
�
予
以
寄
藏
�
判
處

有
期
徒
刑
八
月
�
減
為
有
期
徒
刑
四
月
�

褫
奪
公
權
一
年
�

　

連
育
群
指
出
�
判
處
有
罪
的
理
由
�
吳

淑
珍
就
龍
潭
購
地
案
犯
收
賄
罪
�
南
港
展

覽
館
案
犯
圖
利
罪
均
已
判
刑
確
定
�
她
辯

稱
沒
有
洗
錢
犯
案
意
�
並
不
可
採
信
；
陳

致
中
�
黃
睿
靚
於
原
審
坦
承
犯
行
�
以
卷

內
證
據
相
符
�
陳
�
黃
就
重
大
資
金
來
源

為
犯
罪
所
得
應
有
認
知
；
蔡
銘
哲
坦
承
犯

行
�
全
案
可
上
訴
�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3
︶

除
罪
化
後
宣
判

國務機要費案 扁珍免訴
纏訟16年 幕僚馬永成等均免訴 吳淑珍/陳致中/黃睿靚另涉國外洗錢等罪遭判刑 可上訴

　↑前總統陳水扁涉詐領國務機要費案，因會計法甫於六月

十五日修正公布除罪化條文，高院更二審十五日宣判國務機

要費案一干涉案人員因法律廢止刑罰均獲免訴。 （資料照）

草屯４死槍擊案 凶嫌台中落網  
李姓離職員工案發21小時被逮 現場查扣３把改造手槍179顆子彈

上銬被帶走面對鏡頭喊:我是報仇殺人的啦 幕後是否有教唆者待釐清

　↑南投縣草屯鎮康建生技公司槍擊案，

犯嫌李鴻淵逃亡二十一小時，在台中市遭

警方逮捕。 （民眾提供）

　→警方十五日下午在台中市一養生會館

逮捕李姓凶嫌。 （民眾提供/中央社）

　→→警方查扣李嫌所持有的三把改造手

槍及一百七十九顆子彈等作案工具。

 （記者張瑞惠攝）

　

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外
交
部
十
五
日
表
示
感
謝
美
國
眾
議
院
通
過
﹁
國

防
授
權
法
案
﹂
�
納
入
支
持
台
灣
加
入
環
太
平
洋
軍

演
等
友
台
內
容
�
外
交
部
將
持
續
與
美
國
行
政
部
門

�
國
會
議
員
合
作
�
深
化
台
美
安
全
合
作
關
係
�

　

外
交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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